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项目名称：
知识产权(专利扶持)专项

资金
项目类别： 专项资金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1、根据《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对授权后的国内外发明专利进行资助。2、根据《上海
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范单位认定与管理办法》，对认定的试点示范单位进行首期款项拨
付，对到期的试点示范单位验收通过的拨付剩余资助款项。

立项依据：
《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沪知局规〔2018〕1号）；《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
范单位认定与管理办法》（沪知局〔2017〕62号）；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知识产
权运用和保护 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15〕49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的通知》（沪知局规
〔2018〕1号），对本市单位和个人申请国内外专利时缴纳的官方规定费用和代理服务
费用给予部分资助，以降低专利成本，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在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评选专利
工作试点示范单位，并给予项目经费支持，提升其专利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发挥
专利制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沪知局规〔2018〕1号）；《上海市企事业专利工作试点示
范单位认定与管理办法》（沪知局〔2017〕62号）；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知识产
权运用和保护 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2015〕49号）。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2020年度工作计划具体实施。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预期总目标：通过一般资助，降低专利申请和维持成本，鼓励本市单位和个人将创新成果知
识产权化，在维持本市专利申请、授权和有效量稳定增长前提下，不断优化专利结构，提高
专利质量。通过专项资助，推动试点示范单位项目合同的实施，从而提升其专利管理、运用
、保护等能力，支持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力支撑科创中心建设。阶段性目标：20
20年，一般资助中，调整资助方式和对象，重点支持高质量专利和国外专利；当场办结比
例不低于80%；资金到位时间从申请开始不长于3个月。新认定100家左右试点单位，
30家左右示范单位，拨付50%的专项资助资金，对试点示范单位到期验收通过的，拨付
30%的专项资助资金。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43,10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43,1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70,0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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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99%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有效性 有效

资产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产出目标

数量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55

质量 足额资助率 =100%

时效 资助及时率 >=95%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发明专利申请增长率 >=2%

提升企业竞争力 提升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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